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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章 員工申訴管理辦法 

一、 目    的：1.為使機構工作人員之申訴有所遵循，特制定本辦法。 

              2.即時瞭解內部員工管理問題。 

                

二、 適用範圍：機構內之正式及兼職人員。 

三、辦    法： 

     (一) 申訴管道： 

1.信箱方式：將申訴單投入申訴信箱及線上申訴，由主管開箱受理。 

2.當面或電話方式：以口頭方式向主管或院長及負責人陳述。 

3.Line：自行於 line中告知主管或負責人。 

(二) 申訴告知：新進員工訓練時，即告知本執行辦法。 

(三) 申訴案件主責承辦人：各單位主管優先處理，若無法解決，則由院

長及負責人(主任)，負責處理。 

(四) 處理時限：單位主管接獲投訴案件二十四小時內需與員工談話，了

解其投訴原因並解決，並將處理過程及最後結果，上報院長及負責

人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四、申訴流程： 

 
(一) 報告入檔－做為人事管理之依據  

 

 

員工 
員工申訴 

線上申訴或口頭找主管溝通 

處理問題 

滿意與否 結案 轉介院長協助 

建檔管理 

是 否 

通知心理師、社工

師(員)介入輔導 

員工仍不滿意 

機構應變機制: 

1.EAP援助計畫啟動 

2.心理健康方案啟動 

3.勞資會議臨時動議啟動 

4.社工社會資源連結啟動 

5.護理部個別工作小組啟動 

同勞資會議

發文通報主

管機關備查 


